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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涉及企业刑事合规案件的处理时，存在各相关主体内部运作不完善和外部之间相互衔接不畅的问题，

进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合规案件推进缓慢的困境。于各主体内部自身问题上，由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配合相关主体考察并得出合规评估报告，由检察院在实践中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由法院在实践中认可合规结果有效并作为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于各主体外部协同问题上，厘定并完善

各方主体与制度的链接路径，将企业刑事合规问题在实践中层次化分流、链条式衔接以程序化解决。 
 
关键词 

企业刑事合规，合规改革，程序设置，程序分流，制约配合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Improvement and 
Mutual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Corporate Criminal Compliance  

Fenghui Wang 
School of Law,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May 22nd, 2023; accepted: Jul. 5th, 2023; published: Jul. 14th, 2023 
 

 
 

Abstract 
At present, when it comes to the handling of corporate criminal compliance cases, there are prob-
lems of imperfect internal operation of relevant entities and poor external conne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dilemma of slow progress of criminal compliance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On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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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s own internal issues, the third-party regulatory authority shall cooperate with the relevant 
entity to investigate and draw a compliance assessment report, and the procuratorate shall in-
troduce a lenient system for plea and punishment and a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in 
practice, and the court shall recognize the validity of compliance results in practice and use them 
as factors to consider in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n the issue of external coordination of vari-
ous entities, determine and improve the link path between the entities and the system of all par-
ties, and solve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problems of enterprises in a hierarchical and chain-like 
manner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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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两年以来，不仅全国检察机关不断在实践中开展合规

不起诉的工作，学界也以此为热点投入相当的研究，双方都取得了有关合规改革的丰硕成果。合规不起

诉制度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功能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贴合当前大局发展观，保障国家经

济稳中向前；第二，落实少捕慎诉慎押，以刑事司法政策惠及营商环境优化；第三，促进司法机关能动

履职，使涉案企业依法整改和守法经营并示例他企以期诉源治理[1]。尽管此项司法改革活动的功能价值

已得到各方共识，但合规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两点问题亟需完善。一方面，目前合规改革中有关主体

仍然存在疑难问题，例如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以下简称第三方机制)适用范围不清、选任标准模糊；检察

机关对相关制度的兼容适用不足导致合规案件推进迟缓；审判机关如何有效参与合规改革。另一方面，

目前合规改革中上述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协同不足，面对涉及多方关系、多项工作的复杂案件，各主体并

未通过密切配合将案件程序化解决。本文基于以上多元主体自身的关键性问题和多元主体相互间的协同

问题进行梳理与完善，以期对合规改革的司法实践活动有所裨益。 

2. 第三方机制及检法机关的内部问题完善 

2.1. 第三方机制运行问题的解决与规范 

鉴于美国等先发国家企业合规制度的落实效果，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效益、司法效率、成本利益[2]
以及合规改革试点以来的相关经验予以综合考量，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已对第三方机制适用于企业合规

问题达成共识[3]。但目前第三方机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应予完善，分别为该机制适用范围笼统和选任标

准模糊，解决上述问题才能使得该机制自洽运行，有效协同其他合规改革主体。 

2.1.1. 厘清第三方机制的适用范围 
一方面，该机制未对单位犯罪与其实际控制人犯罪有所区分。基于 2021 年 6 月 3 日最高检等九部门

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结合

最高检颁布的典型案例和相关试点地区案例进行梳理，当前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包括涉案企业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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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主体的混淆导致于其下位制度的第三方机制于适用对象上同样混淆，

企业合规激励对象可能并非企业本身而有违罪刑法定。冯卫国教授认为，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在我国出现

“水土不服”的首要原因是该制度在域外适用的对象范围与在我国适用的具体对象范围方面出现错位，

基于此才导致我国实践中偏离刑事合规理念的“双放”现象普遍出现，进而出现“放过企业，严惩责任

人”的错误刑事合规理念[4]。因此，涉及企业刑事合规的案件时，应区分“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

下的涉案企业和企业实际控制人，明确企业合规出罪的对象为涉案企业而非企业责任人，第三方机制才

能更明确的帮助涉案企业早日回归正轨。 
另一方面，该机制未对不同量级的涉案企业采取差异化适用方法。陈瑞华教授认为刑事合规中的“合

规不起诉应尽量适用于大型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应当慎重适用”，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未对企业合规的

适用对象差异性展开讨论。尽管《意见》规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于所有企业，但相关案例表明实践中

的适用对象大多为中小微企业，原因在于大型企业结构稳定复杂使得合规整改难度较大进而第三方机制

适用不易，中小微企业结构相对简单易变使得合规整改难度较低进而第三方机制适用容易。因此第三方

机制对于两者之间的合规考察标准以及考察方式必须有所不同，应当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差异化适用，

第一，合规计划的制定上，区别中小微企业和大型企业做到简繁、轻重有别；第二，合规计划的监管实

施上，结构复杂的大型企业应被严格细致地监管，结构简单的中小微企业则着重监管其领导层即可；第

三，合规成果的评估与保持上，大企业的稳定结构确保合规成果继续发挥作用因而不定期抽查即可，而

中小微企业的易变属性则应当长期设置合规部门联合和第三方监管人共同负责。 

2.1.2. 细化第三方机制的选任标准 
目前《意见》当中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中并未对该机制的选任标准做出统一性规定，并且各地区司

法机关所规定的管理办法不尽相同，虽然都对被选任监管人员的专业资质有所要求，但均对选拔标准和

选任程序缺少具体规范，如此权利真空交于第三方机制管理委员会，很有可能导致第三方机制所聘用人

员的独立性难以保证，以至于影响后续合规程序中司法机关对合规成果评估报告的采纳。 
因此，应当明确监管人员的选拔标准和选任程序，在选拔标准上确保监管人员与涉案企业没有利害

关系而保持独立性、确保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以应对专业问题、确保监管人员的多元性以应对多元问题、

确保监管人员具有工作经验以及了解涉案企业背景以出具针对性合规评估报告；在选任程序上监管人员

应当信誉优良、监管人员应当服从司法机关的指令、监管人员应当保证监管报告客观全面、监管人员应

当及时披露涉案企业违法犯罪情况并督促整改、监管人员的选任应当符合程序。以上标准的切实适用，

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和涉案企业所共同委任地第三方监管人具有独立性，所出具合规评估报告的可信性、

专业性、公正性。 

2.2. 检察机关兼容适用相关程序制度 

根据当前最高检以及相关地区司法机关发布的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以及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可知，

我国在合规改革实践中不仅积极制定规范化文件，也在不断融入适用合理制度。因此，合规改革中对于

关键程序制度的试点适用势在必行[5]。 
检察人员在实践中对企业刑事合规案件的开展困难，源于其按照检察机关的传统办案路径，当只有

案件属于轻微刑事案件时检察官才有权作出不起诉决定，因而面对情况复杂的企业刑事合规案件时，检

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与主观能动性在此项司法活动中会受到限制，导致的后果则可能是惯性办事，不做不

错的办案思维[6]。当前需要为合规改革积累经验又需减少检察官的办案困境，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即是：

将检察官所熟悉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引入企业合规改革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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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教授认为，企业合规出罪的前提是涉案企业已经认罪认罚，才方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7]。
当前《刑事诉讼法》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能适用于未成年人，但我国检察机关本身具有独特的法

律监督性质，其内涵外延的丰富性决定了该制度兼容适用于我国企业合规问题时具有合法性及以下适用

优势：第一，附条件不起诉于相当试点地区已率先进入兼容使用，已具有相当经验可供参考；第二，附

条件不起诉对考察期限的设定与企业合规案件中考验期限的设定相契合；第三，附条件不起诉的兼容适

用有利于检察官对刑事合规案件的办理更易上手且预测性增强。第四，附条件不起诉的兼容适用有利于

简化合规程序、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办案效率；第五，附条件不起诉的兼容适用有利于帮助涉案企业争

取到整改期限和节约诉讼成本，积极整改而早日重回正轨，并有效防止或减少对社会第三方公共利益的

损害。上述可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兼容适用于企业合规中具有优良效果[8]。 

2.3. 审判机关拓展合规改革参与深度 

一项司法改革活动的开展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的企业合规改革需要审判机关参与其中。

当前审判机关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试点甚少，其如何参与企业合规改革并且发挥作用，是当前所面临的

重要问题。 
一方面，法院与检察院共同督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流程和制定案件送审标准，有利于企业合规案件的

分层次、分流办理，双方形成联合督导、分工合作的办案模式。例如，法院与检察院共同督导有关单位犯

罪的案件分流，明确划分涉案企业犯罪和企业实际控制人犯罪。涉及单位犯罪属于企业合规出罪的案件由

检法共同督导办理，涉及企业实际控制人犯罪的案件则移交法院进入审判程序，防止企业合规出罪中因适

用对象不准确而“双放”的错误刑事合规价值理念，确保合规出罪案件的办理符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另一方面，上文提及第三方评估成果的运用是整个企业合规改革的重点，法院在审判阶段应对合规

成果予以认可，于定罪量刑中对合规成果予以体现。采纳合规成果并综合考虑涉案责任人违法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及认罪悔罪态度，可分别采用准予撤诉、缓刑、减刑等措施，充分体现宽

严相济的司法原则，更好地促使涉案企业落实合规整改程序，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3. 建构合规改革多元主体的外部协同路径 

企业合规制度的系统性构建，不仅要求各参与主体发现自身内部问题并不断完善，也要求各参与主

体于外部协同中充分调动自身优势、相互密切配合。尽管企业合规需多方共同参与已形成共识，但目前

并未发展出成熟的协同模式可供适用。本文基于以上问题解决，着手于主体间协同、制度间关系、权责

间合力等方面，提倡建立多元主体联动的合作模式——“第三方监管组织考察 + 法检联合督导”。 

3.1. 畅通检法机关的衔接适用 

为进一步发挥企业合规改革的治理效能，以往着重于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机关主导模式需向多方合

作并行的模式转变，检法作为主要司法机关相互配合形成治理合力对合规有效性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于检法共同建立有关企业合规案件的沟通渠道和衔接机制下，审查起诉阶段扩展至审判阶段有利于明确

和扩大企业合规案件办理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检法共同督导案件分流，将应当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

及时送审，避免因企业合规考察造成诉讼拖延从而提高刑事诉讼效率；检法的审查起诉权与审判权共同

作用于企业刑事合规的全流程，相互配合且相互制约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双方权力运行、制约配合的协调

深度。检法两机关配合深度的加强，应当着力以下方面进行工作链接： 
第一，关于重罪案件的合规治理。重罪案件是指涉案企业及其责任人的犯罪情形根据法定起诉原则，

在审查起诉阶段已不具备出罪可能性，此时检察机关必须向法院提起公诉。因此合规工作的开展由审查

起诉阶段延续至审判阶段，检法两机关此时则需要工作接续和相互配合。案件的合规整改难度低且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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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起诉阶段完成，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附带宽缓的量刑建议。案件的合规整改难度高且于审查起诉阶段

不能完成，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法院接替合规工作继续推进，共同督导企业合规整改完成后酌情处罚。 
第二，关于量刑建议的提出与采纳。首先，处理企业合规案件时，检法两机关应分别将量刑建议和

量刑情节逐步规范化，并将呈现企业整改效果的合规评估报告作为一项量刑情节明确在司法解释当中。

其次，实践中对不同因素例如损害法益的修复情况、第三方公共利益的受损情况等，以及企业合规整改

的具体进度和整改效果予以综合考虑，结合其他法定酌定量刑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宽。最后，“两高”

可总结合规改革经验，共同颁布有关企业刑事合规案件的量刑意见，推进量刑规范化。 
第三，关于合规评估成果的互认。随着合规改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流程当中，检察机关与法院需

要根据合规结果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一方面，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结束后，检法对双方联合督导下合规

成果的认可，便于检察机关对审判阶段合规案件的撤回起诉，轻微刑事犯罪的案件即可实现程序出罪，

进而提高司法效率和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检法对合规成果的互认，有利于增强双方沟通协调机制

的稳定性，法院在处理合规案件整改、评估、审查的过程中将与检察机关配合更加紧密，并且将于审判

阶段更加顺畅的主导合规工作。 

3.2. 密切监管机制与检法衔接 

企业刑事合规整改当前分为两种方式开始：第一种为由外而内，司法机关发现企业及其责任人可能

存在违法犯罪的情况；第二种为由内而外，企业通过自我纠察发现自身可能存在违法犯罪的情况。因此，

以上两种不同情况的合规整改发起方式需在合规整改准备阶段区分进行。 
首先，在合规整改准备阶段，第一种外发型由公安机关发现立案交由检察机关后，由检察机关判断

涉案企业是否属于合规监督的考察范围。第二种内发型先由涉案企业连同第三方机制确定需要整改的事

项，并及时报备检察机关并由检察机关判断涉案企业是否属于合规监督的考察范围。不属于企业合规整

改的案件将按照传统路径，由检察机关将案件按照单位犯罪提起公诉至审判机关。属于企业合规整改的

案件将由检察机关进行主导，将案件以分层级、分流程的方式进行办理，对涉案企业联合审判机关共同

督导其完成合规整改，对企业责任人按照上文所述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将合规成果一同移送至审判机

关予以定罪量刑。检察机关一方面对认罪认罚的企业适用以附条件不起诉，另一方面对涉案企业提出检

察建议并根据企业大小不同设定考察期限，联合审判机关以第三方合规监管评估机制为基础，与符合上

文所述任用标准下的第三方监管人共同督导涉案企业进行刑事合规的考察整改。此时，涉案企业配合第

三方监管人，共同找出企业的规范漏洞、违法原因后形成自查报告、合规计划、合规考察标准，交由检

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组成的联合督导组织进行审定。 
其次，在合规整改实施阶段，第三方监管人督促涉案企业按照合规整改计划进行整改，在检察机关

规定的考察期内定期了解和抽检涉案企业的整改工作进度并提供专业意见，确保在考察期限前涉案企业

完成整改并形成稳定的合规风险应对机制。 
最后，在合规整改验收阶段，第三方监管人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联合检验涉案企业是否按照合规

标准完成整改，并由检察机关联合审判机关组织听证会议，由第三方监管人与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整

改报告后，由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成果进行审定。检察机关对判定合规成果有效的涉

案企业予以刑事合规不起诉，审判机关对判定合规成果有效的涉案企业责任人按照上文所述予以定罪量

刑上的从轻考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合规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合规制度迈向高级机理的过程中涉及多元主体、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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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多项工作，多元主体应基于自身问题不断完善，并基于协同视野相互密切配合、协调各方关系、

完善工作模式。实现制度功能价值和自洽运行的具体目标以及服务国家大局工作的终极目标，不仅需要

第三方监管评估机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实践当中相互磨合并进，并且需要学术界与实务界在细致

研究、渐进论证的基础上，解决不断出现的相关企业合规问题，才能真正构建出适合中国司法现实、文

化背景并为实践所需要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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